
中北大学本科教学准入制度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教学质量，对新入职教师实行本科教学准入制度，即需取得“中北大学本科教

学主讲教师资格证书”后，方能独立承担本科课堂教学任务。

第二条 本办法中新入职教师包括：

（一）新毕业到教学岗位的；

（二）新调入学校，具有副高及以下职称从事教学工作的。

（三）转岗到教学岗位，具有副高及以下职称的。

第二章 教学培训

第三条 新入职教师必须参加相应的教学培训。培训项目包括岗前培训、教师教学基本技能培

训、专题课程培训、知名高校课程进修、工程实践能力培训、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等相关培训。

第四条 新入职教师需完成一定学时的教学培训、一门课程完整的助课、试讲及授课考察，合

格后方能获得主讲教师资格证。已具有副高职称的可免去助课环节，但需参加教学培训、试讲

和授课考察。

第三章 助课工作

第五条 新入职教师在开课前一年先行助课，学院安排承担一门本科课程的助课任务，课程原

则上应为新教师拟讲授的课程。

第六条 新入职教师的指导教师由学院安排一名师德高尚、教学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学术造

诣较深，具有奉献精神的教授、副教授担任，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为所助课程的主讲教师。

第七条 助课工作主要包括：

（一）明确一门课程的辅导工作

（二）熟悉教学大纲、教材及各个教学环节；

（三）全程随堂听课；

（四）协助指导教师完成课程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指导实验等工作；

（五）协助组织课程考试，参与试卷评阅；



（六）完成指导教师安排的其他教学工作。

第八条 新入职教师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把握本课程的教学进度、教学内容、重点难

点处理，掌握基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在申请开课前，完成拟开课程全部学时数的 2/3

及以上学时的教案。

第四章 试讲、准入与认证

第九条 新入职教师在开课前必须通过试讲，并提交所开课程的教案。试讲由所在学院组织，

试讲合格后，初步获得担任本科课程主讲教师授课资格，首轮授课为授课考察期。

第十条 新入职教师在完成拟开课程教学全过程助教任务考核合格，并试讲合格后，填写《中

北大学新入职教师开课审批表》，经所在学院批准，在拟开课学期的前一学期期末上报教师教

育发展中心。

第十一条 新入职教师授课考察期，指导教师应随堂听课不少于五次并给予指导。

第十二条 教师教育发展中心安排专家 2～3人进行随堂跟踪听课指导，每位专家听课次数不少

于三次。所讲内容全部结束后，教师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评教。

第十三条 课程结束后，教师教育发展中心组织专家综合指导教师意见、听课专家评价、学生

评教结果和学院意见，给出授课考察是否合格的结论。

第十四条 教学培训合格、助课合格、授课考察合格并已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新入职教师，学校

颁发“中北大学本科教学主讲教师资格证书”

第十五条 新开课教师参加授课资格认证一次不合格，经相关培训，第二年、第三年可再申请

认证。连续 3次认证不合格者，应转入其它工作岗位，不能再从事本科教学工作。

第五章 预警与退出

第十六条 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效果不满意、反映问题较多，学院应组织专家听课，召开学生

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指导帮助及向该授课教师传达。如问题确属严重，且改进措施

不力，学院应暂停该教师的授课资格，并及时更换教师。对于暂停授课资格的教师，在停课期

间应重新参加培训以提高教学水平。

第十七条 对于暂停一次授课资格的教师，经培训后学院确认无明显改进的，应转入其它工作

岗位，不能再从事本科教学工作。


